
 109年帕拉運動分級推廣(第二場次)活動簡章 

 

一、 目的： 

(一) 推廣帕拉運動，鼓勵身心障礙者參與運動。 

(二) 培養專業人才，促進對身心障礙運動分級的瞭解，提升身心障礙運

動分級水平。 

二、 指導單位：教育部體育署 

三、 主辦單位：帕拉林匹克運動分級中心 

四、 協辦單位：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院、臺灣復健醫學會 

五、 舉辦時間：109 年 11 月 14 日(六) 

六、 地點：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院 大禮堂 

七、 對象：復健科醫師、物理治療師、職能治療師、身心障礙運動員、教練 

及其他對課程有興趣之人士 

八、 活動說明： 

(一) 推廣帕拉運動，鼓勵身心障礙者藉由運動提升健康與生活品質， 

並期望更多優秀運動人才加入運動行列參與競技性比賽。 

(二) 藉由專業課程增進選手、教練及相關專業人士對帕拉運動的了解，

建立正確的身心障礙運動分級觀念，提升身心障礙運動分級水平。 

(三) 培養專業人才，招募更多醫療專業人士加入分級團隊。 

九、 報名方式： 

(一) 名額：30 名。即日起即可接受報名，截止日期為 109 年 11 月 1 日。 

     （報名網址：https://www.beclass.com/rid=2443e2a5f7614786b432） 

   

 



(二) 本課程僅接受網路線上報名，不接受其它報名方式。 

     (三) 錄取名單將於 109年 11 月 6日公告於帕拉林匹克運動分級中心 

       網站。《http://www.taiwanpscc.org/》 

十、 課程須知： 

 (一) 為尊重智慧財產權，課程全程禁止拍照、錄影、錄音。 

 (二) 為尊重授課教師及上課學員，逾時超過十五分鐘則不得入內上課。 

 (三) 本活動將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，額度如下，若有其他投保需求 

     (如個人人身保險)建議請自行辦理。 

     每一個人身體傷亡：新臺幣 300 萬元。 

     每一事故身體傷亡：新臺幣 1,500 萬元。 

     每一事故財物損失：新臺幣 200 萬元。 

     保險期間內總保險金額：新臺幣 3,400 萬元。 

 (四) 為配合場地之規定，課程中禁止飲食。 

 (五) 若遇天氣或其他特殊狀況需取消或延期，則依政府公告停班停課之 

     標準執行。 

十一、 聯絡方式： 

  主辦單位：帕拉林匹克運動分級中心 

  電話：04-2262-1652 分機 70518 

  Email：taiwanpscc@gmail.com 

十二、 交通資訊： 

  地點：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院 

       地址：宜蘭縣羅東鎮南昌街 83 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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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109 年帕拉運動分級推廣(第二場次)活動 

              課程介紹 

    地點:羅東博愛醫院大禮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時間:中華民國 109 年 11 月 14 日 

 

時    間 內   容 主講人 

08:40-08:50 報   到  

08:50-09:00 長官致詞  

09:00-09:50 帕拉運動分級概論 何春生 醫師 

09:50-10:00 休息時間  

10:00-11:40 地板滾球分級概論 謝正宜 醫師 

11:40-13:00 用餐及午休  

13:00-14:40 射箭分級介紹 林宗慶 醫師 

14:40-15:00 休息時間  

15:00-16:40 游泳分級概論 何春生 醫師 

16:40-16:50 休息時間  

16:50-17:00 頒發研習證書及賦歸   


